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住指委发[2026] 01 号 
 

 
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

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委员所在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教育教学研究在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

用，主动服务吉林省产业新格局，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

培育高质量、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，为吉林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

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持与科研保障。根据《吉林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（吉住

指委发【2020】01 号），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6 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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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选题原则及申报类别 

选题方向应遵循《2026 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 

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指南》（详见“附件 1”），申报项 

目题目可以参照“立项指南”确定具体的研究课题，也可根据自己的专 

业特长和本单位的实际自选课题研究。课题申报类别包括本科、高等 

职业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研究等领域。 

本年度住建行指委将根据申报数量及专家组评审意见，择优批准 

立项。 

二、项目申报人员要求 

2026 年度项目申报主要面向吉林省本科院校、高职院校、中职 

学校等委员所在单位的在职人员，支持校企人员联合申报。 

按照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 

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，对申报者要求如下： 

1.作为课题负责人，只能同时参与 1 项其他吉林省住房和城乡 

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。 

2.作为课题参与人，只能同时参与 2 项其他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 

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要求 

1.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对项目负责人报  

名资格审查，各校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汇总项目申请表电子版和汇  

总表电子版，并打印一份项目汇总表（加盖管理部门公章）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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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报送至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。  

2.材料要求 

（1）纸质材料：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

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申请表》（一式 2 份）和《吉林省住房和 

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盲审表》 

（一式 2 份），要求统一用计算机填写，A4 纸双面印制。《2026 年 

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 

题申报汇总表》纸质版，（一式 1 份，加盖公章）。 

截止时间：2026 年 4 月 8 日（逾期不予受理） 

邮寄地点：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长青路 24 号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 

术学院（新山校区） 

邮编：132021 

联系人: 王文静 

联系电话: 13704315355 

（2）电子版材料：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

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申请表》（PDF 版本）、《吉林省住房和 

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盲审表》 

（PDF 版本）和《2026 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 

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》电子版。 

电子邮箱: JLSZJHZW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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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程序 

1.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坚持公正、公 

平、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 

2.评审分为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初审、专家函审、专家合议、最终确定等阶段。 

五、其他 

1.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视部分重点 

课题推荐至吉林省教育厅职成处，列入 2026 年度吉林省职业教育与 

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（已在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立项但 

尚未结项的课题负责人不予推荐），并鼓励所在单位配套经费以确保 

项目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。课题经费专款专用，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

位负责管理，课题负责人按有关规定支配使用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 

占用或挪用。 

2.各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严格按照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 

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认真做 

好 2026 年度项目申报组织及材料初审、推荐工作，保证项目申报质 

量。 

3.项目研究周期不得低于规定年限。项目研究应完全按照申报计 

划如期进行，不允许私自对课题组成员和研究内容进行调整，确因 

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的，须填写提交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 

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变更申请表》一式 3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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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项目研究的过程管理，对立项后的 

开题、中期检查、结项验收等环节进行跟踪指导，及时总结经验，通 

报信息。 

附件 1：2026 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

委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

附件 2：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 

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申请表 

附件 3：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 

改革研究课题立项盲审表 

附件 4：2026年度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

员会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026 年 3 月 29 日 

 

 

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秘书处 2026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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